一、修编背景
2023年6月，对照国家住建部和发改委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城〔2022〕57号）中提出的指标体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全面评估与重点评估相结合、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对《包头市“十四五”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规划》中有关指标进行了全方位自我评估，完成了《包头市“十四五”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报告》。2023年底，由于国家政策调整的原因，原规划目标任务无法实施，根据中期评估结果和最新的国家政策，通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和专家评审，经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包头市“十四五”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规划》（修编稿）（以下简称《规划》）。
二、规划目标
全面推进宜居城、绿色城、韧性城、智慧城、海绵城“五城联动”建设，推动包头市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北方地区现代化城市建设典范，全面提升包头市新发展格局中融入和服务全国全区发展格局的嵌入度、贡献度和价值链地位。
基础设施方面，道路面积率提高到16%左右，较“十三五”提高0.92个百分点；路网密度达到8公里/平方公里，较“十三五”提高0.07公里/平方公里；燃气普及率保持100%。
生态环境方面，建成区绿地率保持在40.08%以上；绿化覆盖率保持在44.6%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稳定保持在15.62平方米，较“十三五”提高0.28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保持在90%以上；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96%；再生水利用率达到40%，较“十三五”提高17.7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100%；建成区海绵城市建成比例达到35%。
安居保障方面，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4.1平方米，较“十三五”提高3.1平方米；2000年前建成的小区全部完成改造。
行业发展方面，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150万平方米；建筑业产值达到450亿元。
绿色智慧方面，新建建筑执行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全覆盖；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达30%左右；住建领域管理运维智慧化全覆盖。
三、主要内容
《规划》包括发展基础、发展环境、总体要求、发展重点、投资估算、环境影响评价和保障措施七个方面。其中：
（一）发展基础。包括“十三五”主要成就和存在问题。从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城市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乡住房保障成效显著、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深入推进、建筑房地产市场发展步伐加快和城市管理水平显著提升等7个方面简要概述了“十三五”以来的成就，同时提出了城市道路级配结构不尽完善，目前无快速路网系统和各类市政管网建设速度滞后等5个问题。
（二）发展环境。从城乡建设进入新阶段、城乡建设面临新要求、城乡建设肩负新使命、城市发展承接新课题四个方面提出了“十四五”时期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三）总体要求。一是指导思想，二是基本原则，三是发展目标。制定了总体目标和具体指标，具体指标包括道路面积率、路网密度、燃气普及率等18项。
（四）发展重点。包括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品质活力、挖掘拓展空间潜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优化住房保障体系，实现住有宜居蓝图、完善基础设施配置，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优化绿化供给模式，全面改善城市环境、强化智慧住建引领，提升城市治理效能、保持平稳房市局面，提升市场监管水平、推动双碳目标落实，实现城市绿色发展、做强企业做优环境，促进建筑产业转型9大方面提出了“十四五”期间各领域的重点任务。
（五）投资估算。“十四五”期间,计划实施城建项目9大类、151项，估算总投资196.5亿元。包括：
城市更新类工程2项，估算投资50.4亿元；道路桥梁工程74项，估算投资37.7亿元；园林绿化工程9项，估算投资3.1亿元；排水防涝工程28项，估算投资19.8亿元；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工程12项，估算投资23.4亿元；供热工程14项，估算投资16亿元；燃气工程3项，估算投资40.7亿元；智慧城建项目4项，估算投资0.8亿元；包头市智能管网探测及修复工程等其它类别项目5项，估算投资4.6亿元。
（六）环境影响评价。包括规划分析和环境影响分析，提出降低环境不利影响的措施。
（七）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协调，二是落实要素保障，三是推行“城市体检”，四是强化正向宣传。
四、本次规划范围包括市四区、稀土高新区，规划年限2021-2025年。
